
使用許可作業實務
國土管理署 113.10.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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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
收取辦法





免經申請同意●

應經申請同意○

申請使用許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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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跨國土保育地區、農業
發展地區或城鄉發展地區
者，使用面積為2公頃以
上。但屬休閒農業設施者，
使用面積為10公頃以上；
屬自來水設施、水利設施
者，使用面積為5公頃以
上；屬國防設施者，使用
面積為30公頃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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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累計時點:預計114.4.30後
B.2個以上興辦事業計畫
C.計畫範圍毗鄰
D.認定屬同一興辦事業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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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沒有(o)好不好(x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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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收取辦法（草
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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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許可失效、廢止前，未使用。

使用計畫完成使用地變更之日起10年內，未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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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許使用X
依循程序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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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審查費.公展公聽會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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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

免提國審會 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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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法§26

39



40

考量海域自然生態環境之動態平衡，
提出生態環境損失之彌補復育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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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沒有O 好不好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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